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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66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1-062 

债券代码：113598         债券简称：法兰转债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合伙企业基金份额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珠海磐霖祥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风险提示：基金投资周期较长，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资金损失风险、基金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投资标的风险，可能存在不能实现

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的承诺。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1年10月11日，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兰泰克”、“上

市公司”或“公司”）与嘉兴磐霖盛晖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

金有限合伙人，以下简称“磐霖盛晖二号”）、嘉兴磐霖盛晖三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基金有限合伙人，以下简称“磐霖盛晖三号”，合称“转让方”）、

珠海磐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珠海磐霖祥

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暨入伙协议》。 

根据该协议，转让方将其持有的珠海磐霖祥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磐霖祥旭”、“投资标的”或“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金额中尚未实

缴部分的3,000万元所对应的财产份额（其中磐霖盛晖二号2,000万元，磐霖盛晖

三号1,000万元）分别以0元对价转让给法兰泰克，法兰泰克将成为该基金的有限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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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3,000万元，占合伙企业首次募集出资额的15%。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转让方 1 转让方 2 

企业名称 
嘉兴磐霖盛晖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磐霖盛晖三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402MA2JFXUE5G 91330402MA2JG9PU4B 

出资额 20000 万元 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67 室-2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67 室-48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投资咨询。(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投资咨询(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21 年 1 月 18 日 2021 年 3 月 3 日 

执行事务

合伙人 
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份额 2,000 万元 1,000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合伙人概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

（转让前） 

份额（转

让前） 

认缴出资

（转让后） 

份额（转

让后） 

1 珠海磐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 1% 200 1% 

2 
嘉兴磐霖盛晖二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3,200 66% 11,200 56% 

3 
嘉兴磐霖盛晖三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6,600 33% 5,600 28% 

4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 —— 3,0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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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标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肆亿元，以首次募集和后续募集两个阶段完成，其中首

次募集认缴出资额为贰亿元，各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如上表所示。后续募集应在不迟于首

次交割日之日起 12 个月内进行。 

（二）投资标的 

1、公司名称：珠海磐霖祥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6KDGP2Y 

3、认缴资本：目标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肆亿元，首次募集认缴出资额为

贰亿元 

4、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 栋 201 室-1349 号（集

中办公区）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成立时间：2021 年 6 月 

7、经营期限：经营期限为六年，前三年为投资期，后三年为退出期；普通

合伙人有权根据合伙企业经营需要行使一次延长期限的权利，延长的期限不得超

过两年 

8、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磐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磐霖祥旭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号为 SQZ498。基

金管理人为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截至目前，磐霖祥旭已实收合伙人（磐霖盛晖二号、磐霖盛晖三号及

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合计 3,300 万元，已投资股权项目包括瑞云（深圳）冷链

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图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三）普通合伙人 

1、公司名称：珠海磐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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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6FXKF3F 

3、法定代表人：李宇辉 

4、注册资本：500 万元 

5、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新香江路 2182 号 611 办公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营业期限：2021-05-21 至无固定期限 

（四）基金管理人 

1、公司名称：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550097230F 

3、法定代表人：李宇辉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5、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栖霞路 120 号 5 层 524 室 

6、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营业期限：2010-02-05 至 2030-02-04 

（五）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磐霖祥旭以及标的基金的各合伙人、管理人与上市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形；且与上市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或者

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的情形；标的基金将不会持有公司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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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合同的主要信息 

（一）管理模式 

存续期：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为六年（“存续期”），前三年为投资期，后

三年为退出期，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计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签发之日，为合

伙企业成立之日。 

延长期：普通合伙人有权根据合伙企业经营的需要，在存续期的基础上独立

决定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延长（“延长期”），但该等权利仅限行使一次，且延长

的期限不超过两年。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为珠海磐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担任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本合伙企业的事务管理，对外

代表本合伙企业，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管理费：在投资期内，以该计费期间内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计费基数，

该期间管理费计算公式如下：管理费=管理费收费基数×2%×计费期间的实际天

数÷365；在退出期（含延长期（如有）），以该计费期间内合伙企业认缴出资

总额扣除截至管理费提取日已退出项目投资成本后的余额为计费基数。 

（二）投资模式 

合伙企业专注投资于 TMT、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及智能硬件等

领域内的科技创新企业。不得主动投资于二级市场公开交易股票、不动产或其他

固定资产；不得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非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

业不得对外提供担保或对外举债；对单一项目的投资金额不得超过本合伙企业认

缴出资总额的 20%，除非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执行事务合伙人设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会由 7 名成员组成，普通合伙人委

派 6 名，且其中应至少包括一名外部专家委员；法兰泰克委派 1 名。 

（三）出资情况 

各合伙人均应分三期缴付其认缴出资额，其中，首期出资为其认缴出资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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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第二期出资为其认缴出资额的 30%，第三期出资为其认缴出资额的 40%。 

公司在协议签署并完成首期实缴出资后，视为自始加入合伙企业，有权参与

合伙企业自成立以来投资项目的分配。 

（四）收益分配模式 

（1）第一顺序：向全体合伙人分配（按其各自的实缴出资比例），直至各

合伙人依据本第（1）项取得的累计分配金额等于截止到该分配时点该合伙人在

合伙企业的累计实缴出资金额。 

（2）第二顺序：支付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即在根据上述第一顺序分配之

后如有余额，向全体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按其各自的实缴出资额比例），直至

全体有限合伙人依据本第（2）项取得的累计分配金额达到各有限合伙人实缴出

资额的优先收益（“优先回报”）。优先回报是指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按

8%/年（单利）的年化投资收益率计算得出的金额（自该有限合伙人实际缴付该

期出资之日，分别起算到该分配时点为止，按一年 365 天计）。 

（3）第三顺序：如在根据上述第二顺序分配之后仍有余额，向普通合伙人

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根据本第（3）项获得的累计金额达全体有限合伙人依据

上述第二顺序取得的优先回报的 25%。 

（4）第四顺序：如在根据上述第三顺序分配之后仍有余额，则剩余款项的

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其余 80%分配给全体合伙人（在合伙人之间按其各自

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磐霖祥旭专注投资于 TMT、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及智能硬件等

领域内的科技创新企业，有利于公司发掘潜在合作机会，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 3,000 万元投资本项目不会

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在此前提下利用专业投资机构的投资

经验，获取合理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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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基金投资周期较长，在投资过程中，可能

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损失风险、基金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

投资标的风险，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2 日 


